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tax/collect/myzj_discuss.jsp?
id=3068&websit e=gdtax&view=1&webcode=gdsw&style=gdtax)

附錄

第 3期：关于公开征求《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

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城

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 号、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 )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研究起草了《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

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请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前通过广东省税务局门户网站 -互动交流 -意见征集栏目反馈

意见建议。

附件： 1.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 

2.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

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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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城

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 号、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 )有关规定，现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下简称困难减免税）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困难减免税，税务机关按规定酌情给予减税或免

税。 

(一 )因风、火、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遭受重大损失。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包括但不限于突发性公共卫生等不能预见及避免的事件。

重大损失指纳税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 

1.因上述因素造成纳税人经济损失超过上年末资产总额的 10%（含本数）。 

2.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纳税人当年收入总额同比下降 30%以上（含本数）。 

(二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亏损。

严重亏损指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所属期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亏损金额超

过其同期收入总额的 10%（含本数）。

（三）依法进入破产程序或歇业连续 6 个月及以上。

（四）因政府规划、环境治理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不动产权人连续 6 个月及以上不能

使用土地（已办理抵押登记的除外）。

（五）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广州市的

市辖区人民政府重点扶持的。

二、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得享受困难减免税情形的，不得申请困难减免税。

三、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应于减免税所属年度当年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减免税申请 (列

明减免税理由、依据、范围、期限、数量、金额等 )及以下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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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情形的，提供受影响证据，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的官方发布信息、受灾图片、政府部门相关文件、相关财务报表及保险赔款、个人赔款、财政

拨款等补偿和补助证明材料；

（二）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情形的，提供申请困难减免税所属期上一年度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或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三）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情形的，提供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告或向市场监管

部门备案的歇业资料；

（四）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四）项情形的，提供县（含）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包括使用权人名称、坐落地址、面积、起始时间及不能使用具体原因等）或有关法律文书；

（五）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五）项情形的，提供载明纳税人名称且在有效期内的政府

或政府部门文件；

（六）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四、困难减免税核准由具有核准权的税务机关采取局长办公会议或其他方式集体研究决

定，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所属期）起施行。《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困难减免

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 )、《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城镇土地使

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7 号 )有效期延续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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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性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

告》的解读（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

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的公告》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

局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性减免税有关事项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帮助相关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的力度，减轻困难企业税收负担，统一规范税收行政行为，降低自由裁量风险，确

保纳税人能够及时、准确、便利享受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优惠政策，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制发了《公告》。

二、《公告》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公告》包括申请困难减免税的情形、申请困难减免税应提供资料及《公告》施行

时间等三部分内容，一是明确了纳税人遭受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属于不可抗力情形。二是明

确重大损失、严重亏损的判定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三是增加了不能使用土地的时间限

制。四是明确了申请困难减免税需提供的资料及税务机关核准方式、办结期限，方便纳税人

及时、准确申请享受困难减免税。

三、《公告》中的经济损失、资产总额、收入总额、亏损金额分别指什么？

答：经济损失指纳税人直接损失金额扣除保险赔款、个人赔款、财政拨款等补偿和补助

后的金额。资产总额指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所属期上一年度“ A0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103 栏“资产总额”的金额。收入总额指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所属期上

一年度“ A101010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第 1 行“一、营业收入”或“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

纳税申报表（ B 表）”第 1 行“一、收入总额”的金额。亏损金额指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

所属期上一年度“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第 10 行

“二、营业利润”或“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B 表）”第 11 行“三、利润总额”

的金额。

四、施行时间

《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所属期）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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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施行时间
	《公告》自 2023年 1月 1日（所属期）起施行。


